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0年度訴字第1478號

原      告  戴連祥                                   

            杜秀枝             

上列原告因與被告桃園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

政風處、桃園市龜山區幸福國民小學間陳情事件，不服教育部中

華民國110年10月28日臺教法（三）字第1100129328號、桃園市

政府110年11月11日府法訴字第1100215866號等訴願決定，提起

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民國112年8月15日行政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

政法院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

未終結者，由高等行政法院依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之行政

訴訟法審理(行政訴訟法施行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參照)。查

本件為行政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而於

施行後尚未終結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除有特別規定外，應

適用舊法之規定。

二、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桃園市政府（下簡稱桃市府）代表人

由鄭文燦變更為張善政；被告桃市府教育局（下簡稱教育

局）代表人由林明裕變更為劉仲成；被告桃市府政風處（下

稱政風處）代表人由許志雲變更為吳滄俯；被告桃園市龜山

區幸福國民小學（下稱學校）代表人由謝月香變更為鄭武

信，茲據現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425至4

26頁、第487至490頁、第495至498頁、第625至631頁），核

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事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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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杜秀枝以其與原告戴連祥之女，為被告學校之學生，以

被告學校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不當乙事，向被告教育局陳情，

經被告教育局以109年6月8日桃教體字第1090049078號函

（下稱109年6月8日函）復說明處理情形。嗣原告戴連祥先

後另以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下稱聖母宮

功德會)名義及個人名義，向總統府、被告桃市府等機關，

陳情被告學校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不當乙事，經函轉調查辦理

後，由被告桃市府以109年7月14日府教體字第1090155580號

（下稱109年7月14日函）、被告學校以109年7月2日幸小總

字第10900042930號函（下稱109年7月2日函），函復說明被

告學校辦理過時未食用愛心早餐之處理方式及教導學童食安

觀念過程情形。原告戴連祥仍不服，再向桃市府便民服務中

心及市政信箱，陳情被告政風處及被告教育局處理其女愛心

早餐之陳情案件有行政違失、違反處理期限及保密規定等，

經調查處理後，由被告政風處以109年7月23日桃政查字第10

90004174號函（下稱109年7月23日函）、109年11月16日桃

政安字第1090006862號函（下稱109年11月16日函）；被告

教育局以109年8月6日桃教體字第1090068810號函（下稱109

年8月6日函）、109年8月11日桃教政字第1090071698號函

（下稱109年8月11日函）、109年12月18日桃教小字第10901

15445號函（下稱109年12月18日函）等函，說明陳情案件皆

於期限内辦理，查無行政違失或洩密情事，並以原告同一事

由一再陳情，依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

業要點規定，不予續辦等情。原告等2人不服，先後就前開1

09年6月8日函、109年7月2日函、109年7月14日函、109年7

月23日函、109年8月6日函、109年8月11日函、109年11月16

日函、109年12月18日函（下合稱系爭函文）提起訴願，經

桃市府、教育部等機關訴願決定均不受理後，即逕行提起本

件訴訟。

四、原告主張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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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被告桃市府市長為何要承辦人答辯，已牴觸憲法，應由律師

或本地法人才可以訴訟，隨便叫承辦人來訴訟已違法。被告

學校違反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28條個人隱私權，已傷

害孩子，為何父母親沒有在場，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造成孩子身心傷害，請教育局處罰相關人員。原告依

民法第1065條規定是小孩的父親，有權來訴訟，人民團體法

也沒有註銷聖母宮功德會。

  ㈡聲明：

  ⒈有關桃市府、市長、教育局國小教育科經辦人、體育保健科

經辦人、政風處、法務局局長、訴願會主任委員及學校校長

等人、機關送至懲戒法院懲戒。

  ⒉訴願決定及系爭函文均撤銷。

五、被告桃市府、政風處、教育局、學校（下合稱被告機關等）

答辯均略以:

  1.原告起訴爭執之前開系爭函文，均僅係被告機關等針對原告

陳情事項，所為單純之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不具任何准

駁之效力，並不因此對原告發生任何法律上之效果，非屬行

政處分，原告對之提起行政訴訟應非合法等語。

  2.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10款規定：「原告之訴，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

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訴訟事件不

屬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十、起訴不合程式或

不備其他要件。」該條款於110年12月8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

由明文「…三、第1項第1款所謂不能依法移送，係配合法院

組織法修正條文增訂第7條之3第1項但書有關法院認其無審

判權者，依法另有規定者不必裁定移送，此包含刑罰案件

（包括提出刑事告訴、請求追究刑事責任等）或公務員懲戒

案件（包括請求彈劾、移送、發動、追究公務員懲戒責任、

撤銷司法懲戒處分等），性質上非屬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之事件。……」是以，有關公務員懲戒案件、刑事案件的爭

議，行政法院並無審判權限，且不必裁定移送。(最高行政

法院112年抗字第3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又按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

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

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

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

院提起撤銷訴訟。」此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

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

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

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至「人民對於行政興革

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

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雖為行政程序法第168條所明

定，惟本條係基於從寬原則，將行政事務皆列入陳情之可能

範圍，即人民對於行政事項，於主觀上有不滿、請求或意見

時，均可提出陳情。而因行政行為非均為行政處分，是雖屬

本條所規範得提出「陳情」之事項，尚非即為行政訴訟法第

5條規定之「依法申請」。行政機關所為單純的事實之敘述

或理由之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

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

對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以該非屬行政處分之函文為程序標

的提起撤銷訴訟請求撤銷，為不備起訴合法之程序要件，且

無從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

規定裁定駁回起訴。

  ㈢經查，前開109年6月8日函、109年7月2日函、109年7月14日

函，係因原告杜秀枝、戴連祥等，向被告桃市府、教育局等

機關，陳情被告學校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不當情事，經被告桃

市府、教育局、學校等調查後，先後函復學校辦理過時未食

用愛心早餐之處理方式及教導學童食安觀念過程。其後原告

戴連祥復認被告桃市府、教育局、學校等回復及處理程序不

當，而再向總統府及被告桃園市政府等機關陳情，經被告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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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府、教育局、政風處調查後，再以分別以109年7月23日

函、109年8月6日函、109年8月11日函、109年11月16日函、

109年12月18日函等，函復說明陳情案件皆於期限内辦理，

查無行政違失或洩密情事，並以原告同一事由一再陳情，依

法將不予續辦等情。有前開系爭函文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

151至154頁、第167頁、第169至170頁、第175至176頁、第1

61至164頁、第165至166頁、第187頁、第305頁），是系爭

函文僅係行政機關就人民陳情事項，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

（或事實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

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雖原告等就被告機關等

之系爭函文回復內容有所不服，亦因其所陳情或陳情之事

項，並非依法申請，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其並不得據以向行

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原告等就非屬行政處

分之系爭函文提起行政爭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即無不

合，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聲請撤銷系爭函文及訴願決定

部分顯非合法，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㈣又我國對於刑事、民事、公務人員懲戒及行政訴訟事件之審

判，係各自制定法律就管轄事務及審判程序等事項予以規

定，刑事案件之偵查、起訴、裁判、執行等程序及救濟方法

均由刑事訴訟法明定，公務人員之懲戒則明定於公務員懲戒

法，有關刑事案件、公務員應受懲戒事件之公法上爭議，立

法者本諸自由形成之立法裁量權，已制定法律將審判權歸屬

於其他審判法院，自不得再依行政訴訟程序尋求救濟，且行

政法院無審判權之刑事案件或人民請求公務員懲戒案件，性

質上非屬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

1項規定，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件，已如前述。本件

原告等起訴請求判命將桃市府、市長、教育局國小教育科經

辦人、體育保健科經辦人、政風處、法務局局長、訴願會主

任委員及學校校長等人、機關送至懲戒法院懲戒部分，無非

係就公務員懲戒事宜所提起，主張應將相關公務員移送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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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行政法院並無受理權，且不能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定駁回。

  ㈤綜上，原告之訴既有前揭不合法，應予駁回，則兩造其餘實

體上之主張，本院即毋庸再予審究，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

第1項第1、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

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蔡鴻仁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

之一者，得不

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

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

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

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

列情形之一，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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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吳芳靜

經最高行政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亦得為上

訴審訴訟代理

人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

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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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0年度訴字第1478號
原      告  戴連祥                                   
            杜秀枝              
上列原告因與被告桃園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政風處、桃園市龜山區幸福國民小學間陳情事件，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10年10月28日臺教法（三）字第1100129328號、桃園市政府110年11月11日府法訴字第1100215866號等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民國112年8月15日行政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未終結者，由高等行政法院依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之行政訴訟法審理(行政訴訟法施行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參照)。查本件為行政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而於施行後尚未終結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除有特別規定外，應適用舊法之規定。
二、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桃園市政府（下簡稱桃市府）代表人由鄭文燦變更為張善政；被告桃市府教育局（下簡稱教育局）代表人由林明裕變更為劉仲成；被告桃市府政風處（下稱政風處）代表人由許志雲變更為吳滄俯；被告桃園市龜山區幸福國民小學（下稱學校）代表人由謝月香變更為鄭武信，茲據現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425至426頁、第487至490頁、第495至498頁、第625至63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事實概要:
    原告杜秀枝以其與原告戴連祥之女，為被告學校之學生，以被告學校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不當乙事，向被告教育局陳情，經被告教育局以109年6月8日桃教體字第1090049078號函（下稱109年6月8日函）復說明處理情形。嗣原告戴連祥先後另以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下稱聖母宮功德會)名義及個人名義，向總統府、被告桃市府等機關，陳情被告學校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不當乙事，經函轉調查辦理後，由被告桃市府以109年7月14日府教體字第1090155580號（下稱109年7月14日函）、被告學校以109年7月2日幸小總字第10900042930號函（下稱109年7月2日函），函復說明被告學校辦理過時未食用愛心早餐之處理方式及教導學童食安觀念過程情形。原告戴連祥仍不服，再向桃市府便民服務中心及市政信箱，陳情被告政風處及被告教育局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之陳情案件有行政違失、違反處理期限及保密規定等，經調查處理後，由被告政風處以109年7月23日桃政查字第1090004174號函（下稱109年7月23日函）、109年11月16日桃政安字第1090006862號函（下稱109年11月16日函）；被告教育局以109年8月6日桃教體字第1090068810號函（下稱109年8月6日函）、109年8月11日桃教政字第1090071698號函（下稱109年8月11日函）、109年12月18日桃教小字第1090115445號函（下稱109年12月18日函）等函，說明陳情案件皆於期限内辦理，查無行政違失或洩密情事，並以原告同一事由一再陳情，依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規定，不予續辦等情。原告等2人不服，先後就前開109年6月8日函、109年7月2日函、109年7月14日函、109年7月23日函、109年8月6日函、109年8月11日函、109年11月16日函、109年12月18日函（下合稱系爭函文）提起訴願，經桃市府、教育部等機關訴願決定均不受理後，即逕行提起本件訴訟。
四、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桃市府市長為何要承辦人答辯，已牴觸憲法，應由律師或本地法人才可以訴訟，隨便叫承辦人來訴訟已違法。被告學校違反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28條個人隱私權，已傷害孩子，為何父母親沒有在場，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造成孩子身心傷害，請教育局處罰相關人員。原告依民法第1065條規定是小孩的父親，有權來訴訟，人民團體法也沒有註銷聖母宮功德會。
  ㈡聲明：
  ⒈有關桃市府、市長、教育局國小教育科經辦人、體育保健科經辦人、政風處、法務局局長、訴願會主任委員及學校校長等人、機關送至懲戒法院懲戒。
  ⒉訴願決定及系爭函文均撤銷。
五、被告桃市府、政風處、教育局、學校（下合稱被告機關等）答辯均略以:
  1.原告起訴爭執之前開系爭函文，均僅係被告機關等針對原告陳情事項，所為單純之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不具任何准駁之效力，並不因此對原告發生任何法律上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原告對之提起行政訴訟應非合法等語。
  2.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該條款於110年12月8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明文「…三、第1項第1款所謂不能依法移送，係配合法院組織法修正條文增訂第7條之3第1項但書有關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依法另有規定者不必裁定移送，此包含刑罰案件（包括提出刑事告訴、請求追究刑事責任等）或公務員懲戒案件（包括請求彈劾、移送、發動、追究公務員懲戒責任、撤銷司法懲戒處分等），性質上非屬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件。……」是以，有關公務員懲戒案件、刑事案件的爭議，行政法院並無審判權限，且不必裁定移送。(最高行政法院112年抗字第3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又按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此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至「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雖為行政程序法第168條所明定，惟本條係基於從寬原則，將行政事務皆列入陳情之可能範圍，即人民對於行政事項，於主觀上有不滿、請求或意見時，均可提出陳情。而因行政行為非均為行政處分，是雖屬本條所規範得提出「陳情」之事項，尚非即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之「依法申請」。行政機關所為單純的事實之敘述或理由之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以該非屬行政處分之函文為程序標的提起撤銷訴訟請求撤銷，為不備起訴合法之程序要件，且無從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裁定駁回起訴。
  ㈢經查，前開109年6月8日函、109年7月2日函、109年7月14日函，係因原告杜秀枝、戴連祥等，向被告桃市府、教育局等機關，陳情被告學校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不當情事，經被告桃市府、教育局、學校等調查後，先後函復學校辦理過時未食用愛心早餐之處理方式及教導學童食安觀念過程。其後原告戴連祥復認被告桃市府、教育局、學校等回復及處理程序不當，而再向總統府及被告桃園市政府等機關陳情，經被告桃市府、教育局、政風處調查後，再以分別以109年7月23日函、109年8月6日函、109年8月11日函、109年11月16日函、109年12月18日函等，函復說明陳情案件皆於期限内辦理，查無行政違失或洩密情事，並以原告同一事由一再陳情，依法將不予續辦等情。有前開系爭函文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151至154頁、第167頁、第169至170頁、第175至176頁、第161至164頁、第165至166頁、第187頁、第305頁），是系爭函文僅係行政機關就人民陳情事項，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事實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雖原告等就被告機關等之系爭函文回復內容有所不服，亦因其所陳情或陳情之事項，並非依法申請，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其並不得據以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原告等就非屬行政處分之系爭函文提起行政爭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即無不合，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聲請撤銷系爭函文及訴願決定部分顯非合法，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㈣又我國對於刑事、民事、公務人員懲戒及行政訴訟事件之審判，係各自制定法律就管轄事務及審判程序等事項予以規定，刑事案件之偵查、起訴、裁判、執行等程序及救濟方法均由刑事訴訟法明定，公務人員之懲戒則明定於公務員懲戒法，有關刑事案件、公務員應受懲戒事件之公法上爭議，立法者本諸自由形成之立法裁量權，已制定法律將審判權歸屬於其他審判法院，自不得再依行政訴訟程序尋求救濟，且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刑事案件或人民請求公務員懲戒案件，性質上非屬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規定，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件，已如前述。本件原告等起訴請求判命將桃市府、市長、教育局國小教育科經辦人、體育保健科經辦人、政風處、法務局局長、訴願會主任委員及學校校長等人、機關送至懲戒法院懲戒部分，無非係就公務員懲戒事宜所提起，主張應將相關公務員移送懲戒，行政法院並無受理權，且不能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定駁回。
  ㈤綜上，原告之訴既有前揭不合法，應予駁回，則兩造其餘實體上之主張，本院即毋庸再予審究，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蔡鴻仁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吳芳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0年度訴字第1478號

原      告  戴連祥                                   

            杜秀枝              

上列原告因與被告桃園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

政風處、桃園市龜山區幸福國民小學間陳情事件，不服教育部中

華民國110年10月28日臺教法（三）字第1100129328號、桃園市

政府110年11月11日府法訴字第1100215866號等訴願決定，提起

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民國112年8月15日行政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

    政法院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

    未終結者，由高等行政法院依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之行政

    訴訟法審理(行政訴訟法施行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參照)。查

    本件為行政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而於

    施行後尚未終結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除有特別規定外，應

    適用舊法之規定。

二、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桃園市政府（下簡稱桃市府）代表人

    由鄭文燦變更為張善政；被告桃市府教育局（下簡稱教育局

    ）代表人由林明裕變更為劉仲成；被告桃市府政風處（下稱

    政風處）代表人由許志雲變更為吳滄俯；被告桃園市龜山區

    幸福國民小學（下稱學校）代表人由謝月香變更為鄭武信，

    茲據現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425至426頁

    、第487至490頁、第495至498頁、第625至631頁），核無不

    合，應予准許。

三、事實概要:

    原告杜秀枝以其與原告戴連祥之女，為被告學校之學生，以

    被告學校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不當乙事，向被告教育局陳情，

    經被告教育局以109年6月8日桃教體字第1090049078號函（

    下稱109年6月8日函）復說明處理情形。嗣原告戴連祥先後

    另以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下稱聖母宮功

    德會)名義及個人名義，向總統府、被告桃市府等機關，陳

    情被告學校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不當乙事，經函轉調查辦理後

    ，由被告桃市府以109年7月14日府教體字第1090155580號（

    下稱109年7月14日函）、被告學校以109年7月2日幸小總字

    第10900042930號函（下稱109年7月2日函），函復說明被告

    學校辦理過時未食用愛心早餐之處理方式及教導學童食安觀

    念過程情形。原告戴連祥仍不服，再向桃市府便民服務中心

    及市政信箱，陳情被告政風處及被告教育局處理其女愛心早

    餐之陳情案件有行政違失、違反處理期限及保密規定等，經

    調查處理後，由被告政風處以109年7月23日桃政查字第1090

    004174號函（下稱109年7月23日函）、109年11月16日桃政

    安字第1090006862號函（下稱109年11月16日函）；被告教

    育局以109年8月6日桃教體字第1090068810號函（下稱109年

    8月6日函）、109年8月11日桃教政字第1090071698號函（下

    稱109年8月11日函）、109年12月18日桃教小字第109011544

    5號函（下稱109年12月18日函）等函，說明陳情案件皆於期

    限内辦理，查無行政違失或洩密情事，並以原告同一事由一

    再陳情，依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

    點規定，不予續辦等情。原告等2人不服，先後就前開109年

    6月8日函、109年7月2日函、109年7月14日函、109年7月23

    日函、109年8月6日函、109年8月11日函、109年11月16日函

    、109年12月18日函（下合稱系爭函文）提起訴願，經桃市

    府、教育部等機關訴願決定均不受理後，即逕行提起本件訴

    訟。

四、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桃市府市長為何要承辦人答辯，已牴觸憲法，應由律師

    或本地法人才可以訴訟，隨便叫承辦人來訴訟已違法。被告

    學校違反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28條個人隱私權，已傷

    害孩子，為何父母親沒有在場，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造成孩子身心傷害，請教育局處罰相關人員。原告依

    民法第1065條規定是小孩的父親，有權來訴訟，人民團體法

    也沒有註銷聖母宮功德會。

  ㈡聲明：

  ⒈有關桃市府、市長、教育局國小教育科經辦人、體育保健科

    經辦人、政風處、法務局局長、訴願會主任委員及學校校長

    等人、機關送至懲戒法院懲戒。

  ⒉訴願決定及系爭函文均撤銷。

五、被告桃市府、政風處、教育局、學校（下合稱被告機關等）

    答辯均略以:

  1.原告起訴爭執之前開系爭函文，均僅係被告機關等針對原告

    陳情事項，所為單純之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不具任何准

    駁之效力，並不因此對原告發生任何法律上之效果，非屬行

    政處分，原告對之提起行政訴訟應非合法等語。

  2.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

    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訴訟事件不屬

    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

    備其他要件。」該條款於110年12月8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

    明文「…三、第1項第1款所謂不能依法移送，係配合法院組

    織法修正條文增訂第7條之3第1項但書有關法院認其無審判

    權者，依法另有規定者不必裁定移送，此包含刑罰案件（包

    括提出刑事告訴、請求追究刑事責任等）或公務員懲戒案件

    （包括請求彈劾、移送、發動、追究公務員懲戒責任、撤銷

    司法懲戒處分等），性質上非屬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

    件。……」是以，有關公務員懲戒案件、刑事案件的爭議，行

    政法院並無審判權限，且不必裁定移送。(最高行政法院112

    年抗字第3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又按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

    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

    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

    ，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

    提起撤銷訴訟。」此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

    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

    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

    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至「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

    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

    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雖為行政程序法第168條所明定

    ，惟本條係基於從寬原則，將行政事務皆列入陳情之可能範

    圍，即人民對於行政事項，於主觀上有不滿、請求或意見時

    ，均可提出陳情。而因行政行為非均為行政處分，是雖屬本

    條所規範得提出「陳情」之事項，尚非即為行政訴訟法第5

    條規定之「依法申請」。行政機關所為單純的事實之敘述或

    理由之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

    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

    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以該非屬行政處分之函文為程序標的

    提起撤銷訴訟請求撤銷，為不備起訴合法之程序要件，且無

    從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

    定裁定駁回起訴。

  ㈢經查，前開109年6月8日函、109年7月2日函、109年7月14日

    函，係因原告杜秀枝、戴連祥等，向被告桃市府、教育局等

    機關，陳情被告學校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不當情事，經被告桃

    市府、教育局、學校等調查後，先後函復學校辦理過時未食

    用愛心早餐之處理方式及教導學童食安觀念過程。其後原告

    戴連祥復認被告桃市府、教育局、學校等回復及處理程序不

    當，而再向總統府及被告桃園市政府等機關陳情，經被告桃

    市府、教育局、政風處調查後，再以分別以109年7月23日函

    、109年8月6日函、109年8月11日函、109年11月16日函、10

    9年12月18日函等，函復說明陳情案件皆於期限内辦理，查

    無行政違失或洩密情事，並以原告同一事由一再陳情，依法

    將不予續辦等情。有前開系爭函文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15

    1至154頁、第167頁、第169至170頁、第175至176頁、第161

    至164頁、第165至166頁、第187頁、第305頁），是系爭函

    文僅係行政機關就人民陳情事項，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

    事實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

    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雖原告等就被告機關等之系

    爭函文回復內容有所不服，亦因其所陳情或陳情之事項，並

    非依法申請，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其並不得據以向行政法院

    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原告等就非屬行政處分之系

    爭函文提起行政爭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即無不合，原告

    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聲請撤銷系爭函文及訴願決定部分顯非

    合法，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㈣又我國對於刑事、民事、公務人員懲戒及行政訴訟事件之審

    判，係各自制定法律就管轄事務及審判程序等事項予以規定

    ，刑事案件之偵查、起訴、裁判、執行等程序及救濟方法均

    由刑事訴訟法明定，公務人員之懲戒則明定於公務員懲戒法

    ，有關刑事案件、公務員應受懲戒事件之公法上爭議，立法

    者本諸自由形成之立法裁量權，已制定法律將審判權歸屬於

    其他審判法院，自不得再依行政訴訟程序尋求救濟，且行政

    法院無審判權之刑事案件或人民請求公務員懲戒案件，性質

    上非屬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

    項規定，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件，已如前述。本件原

    告等起訴請求判命將桃市府、市長、教育局國小教育科經辦

    人、體育保健科經辦人、政風處、法務局局長、訴願會主任

    委員及學校校長等人、機關送至懲戒法院懲戒部分，無非係

    就公務員懲戒事宜所提起，主張應將相關公務員移送懲戒，

    行政法院並無受理權，且不能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

    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定駁回。

  ㈤綜上，原告之訴既有前揭不合法，應予駁回，則兩造其餘實

    體上之主張，本院即毋庸再予審究，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

    第1項第1、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

    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蔡鴻仁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吳芳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0年度訴字第1478號
原      告  戴連祥                                   
            杜秀枝              
上列原告因與被告桃園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政風處、桃園市龜山區幸福國民小學間陳情事件，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10年10月28日臺教法（三）字第1100129328號、桃園市政府110年11月11日府法訴字第1100215866號等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民國112年8月15日行政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未終結者，由高等行政法院依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之行政訴訟法審理(行政訴訟法施行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參照)。查本件為行政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而於施行後尚未終結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除有特別規定外，應適用舊法之規定。
二、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桃園市政府（下簡稱桃市府）代表人由鄭文燦變更為張善政；被告桃市府教育局（下簡稱教育局）代表人由林明裕變更為劉仲成；被告桃市府政風處（下稱政風處）代表人由許志雲變更為吳滄俯；被告桃園市龜山區幸福國民小學（下稱學校）代表人由謝月香變更為鄭武信，茲據現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425至426頁、第487至490頁、第495至498頁、第625至63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事實概要:
    原告杜秀枝以其與原告戴連祥之女，為被告學校之學生，以被告學校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不當乙事，向被告教育局陳情，經被告教育局以109年6月8日桃教體字第1090049078號函（下稱109年6月8日函）復說明處理情形。嗣原告戴連祥先後另以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下稱聖母宮功德會)名義及個人名義，向總統府、被告桃市府等機關，陳情被告學校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不當乙事，經函轉調查辦理後，由被告桃市府以109年7月14日府教體字第1090155580號（下稱109年7月14日函）、被告學校以109年7月2日幸小總字第10900042930號函（下稱109年7月2日函），函復說明被告學校辦理過時未食用愛心早餐之處理方式及教導學童食安觀念過程情形。原告戴連祥仍不服，再向桃市府便民服務中心及市政信箱，陳情被告政風處及被告教育局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之陳情案件有行政違失、違反處理期限及保密規定等，經調查處理後，由被告政風處以109年7月23日桃政查字第1090004174號函（下稱109年7月23日函）、109年11月16日桃政安字第1090006862號函（下稱109年11月16日函）；被告教育局以109年8月6日桃教體字第1090068810號函（下稱109年8月6日函）、109年8月11日桃教政字第1090071698號函（下稱109年8月11日函）、109年12月18日桃教小字第1090115445號函（下稱109年12月18日函）等函，說明陳情案件皆於期限内辦理，查無行政違失或洩密情事，並以原告同一事由一再陳情，依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規定，不予續辦等情。原告等2人不服，先後就前開109年6月8日函、109年7月2日函、109年7月14日函、109年7月23日函、109年8月6日函、109年8月11日函、109年11月16日函、109年12月18日函（下合稱系爭函文）提起訴願，經桃市府、教育部等機關訴願決定均不受理後，即逕行提起本件訴訟。
四、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桃市府市長為何要承辦人答辯，已牴觸憲法，應由律師或本地法人才可以訴訟，隨便叫承辦人來訴訟已違法。被告學校違反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28條個人隱私權，已傷害孩子，為何父母親沒有在場，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造成孩子身心傷害，請教育局處罰相關人員。原告依民法第1065條規定是小孩的父親，有權來訴訟，人民團體法也沒有註銷聖母宮功德會。
  ㈡聲明：
  ⒈有關桃市府、市長、教育局國小教育科經辦人、體育保健科經辦人、政風處、法務局局長、訴願會主任委員及學校校長等人、機關送至懲戒法院懲戒。
  ⒉訴願決定及系爭函文均撤銷。
五、被告桃市府、政風處、教育局、學校（下合稱被告機關等）答辯均略以:
  1.原告起訴爭執之前開系爭函文，均僅係被告機關等針對原告陳情事項，所為單純之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不具任何准駁之效力，並不因此對原告發生任何法律上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原告對之提起行政訴訟應非合法等語。
  2.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該條款於110年12月8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明文「…三、第1項第1款所謂不能依法移送，係配合法院組織法修正條文增訂第7條之3第1項但書有關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依法另有規定者不必裁定移送，此包含刑罰案件（包括提出刑事告訴、請求追究刑事責任等）或公務員懲戒案件（包括請求彈劾、移送、發動、追究公務員懲戒責任、撤銷司法懲戒處分等），性質上非屬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件。……」是以，有關公務員懲戒案件、刑事案件的爭議，行政法院並無審判權限，且不必裁定移送。(最高行政法院112年抗字第3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又按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此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至「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雖為行政程序法第168條所明定，惟本條係基於從寬原則，將行政事務皆列入陳情之可能範圍，即人民對於行政事項，於主觀上有不滿、請求或意見時，均可提出陳情。而因行政行為非均為行政處分，是雖屬本條所規範得提出「陳情」之事項，尚非即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之「依法申請」。行政機關所為單純的事實之敘述或理由之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以該非屬行政處分之函文為程序標的提起撤銷訴訟請求撤銷，為不備起訴合法之程序要件，且無從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裁定駁回起訴。
  ㈢經查，前開109年6月8日函、109年7月2日函、109年7月14日函，係因原告杜秀枝、戴連祥等，向被告桃市府、教育局等機關，陳情被告學校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不當情事，經被告桃市府、教育局、學校等調查後，先後函復學校辦理過時未食用愛心早餐之處理方式及教導學童食安觀念過程。其後原告戴連祥復認被告桃市府、教育局、學校等回復及處理程序不當，而再向總統府及被告桃園市政府等機關陳情，經被告桃市府、教育局、政風處調查後，再以分別以109年7月23日函、109年8月6日函、109年8月11日函、109年11月16日函、109年12月18日函等，函復說明陳情案件皆於期限内辦理，查無行政違失或洩密情事，並以原告同一事由一再陳情，依法將不予續辦等情。有前開系爭函文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151至154頁、第167頁、第169至170頁、第175至176頁、第161至164頁、第165至166頁、第187頁、第305頁），是系爭函文僅係行政機關就人民陳情事項，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事實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雖原告等就被告機關等之系爭函文回復內容有所不服，亦因其所陳情或陳情之事項，並非依法申請，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其並不得據以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原告等就非屬行政處分之系爭函文提起行政爭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即無不合，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聲請撤銷系爭函文及訴願決定部分顯非合法，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㈣又我國對於刑事、民事、公務人員懲戒及行政訴訟事件之審判，係各自制定法律就管轄事務及審判程序等事項予以規定，刑事案件之偵查、起訴、裁判、執行等程序及救濟方法均由刑事訴訟法明定，公務人員之懲戒則明定於公務員懲戒法，有關刑事案件、公務員應受懲戒事件之公法上爭議，立法者本諸自由形成之立法裁量權，已制定法律將審判權歸屬於其他審判法院，自不得再依行政訴訟程序尋求救濟，且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刑事案件或人民請求公務員懲戒案件，性質上非屬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規定，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件，已如前述。本件原告等起訴請求判命將桃市府、市長、教育局國小教育科經辦人、體育保健科經辦人、政風處、法務局局長、訴願會主任委員及學校校長等人、機關送至懲戒法院懲戒部分，無非係就公務員懲戒事宜所提起，主張應將相關公務員移送懲戒，行政法院並無受理權，且不能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定駁回。
  ㈤綜上，原告之訴既有前揭不合法，應予駁回，則兩造其餘實體上之主張，本院即毋庸再予審究，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蔡鴻仁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吳芳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0年度訴字第1478號

原      告  戴連祥                                   

            杜秀枝              

上列原告因與被告桃園市政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園市政府政風處、桃園市龜山區幸福國民小學間陳情事件，不服教育部中華民國110年10月28日臺教法（三）字第1100129328號、桃園市政府110年11月11日府法訴字第1100215866號等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民國112年8月15日行政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於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後，尚未終結者，由高等行政法院依修正行政訴訟法施行前之行政訴訟法審理(行政訴訟法施行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參照)。查本件為行政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高等行政法院，而於施行後尚未終結之通常訴訟程序事件，除有特別規定外，應適用舊法之規定。

二、本件原告起訴後，被告桃園市政府（下簡稱桃市府）代表人由鄭文燦變更為張善政；被告桃市府教育局（下簡稱教育局）代表人由林明裕變更為劉仲成；被告桃市府政風處（下稱政風處）代表人由許志雲變更為吳滄俯；被告桃園市龜山區幸福國民小學（下稱學校）代表人由謝月香變更為鄭武信，茲據現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二第425至426頁、第487至490頁、第495至498頁、第625至63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事實概要:

    原告杜秀枝以其與原告戴連祥之女，為被告學校之學生，以被告學校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不當乙事，向被告教育局陳情，經被告教育局以109年6月8日桃教體字第1090049078號函（下稱109年6月8日函）復說明處理情形。嗣原告戴連祥先後另以社團法人桃園縣無極天上聖母宮功德會(下稱聖母宮功德會)名義及個人名義，向總統府、被告桃市府等機關，陳情被告學校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不當乙事，經函轉調查辦理後，由被告桃市府以109年7月14日府教體字第1090155580號（下稱109年7月14日函）、被告學校以109年7月2日幸小總字第10900042930號函（下稱109年7月2日函），函復說明被告學校辦理過時未食用愛心早餐之處理方式及教導學童食安觀念過程情形。原告戴連祥仍不服，再向桃市府便民服務中心及市政信箱，陳情被告政風處及被告教育局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之陳情案件有行政違失、違反處理期限及保密規定等，經調查處理後，由被告政風處以109年7月23日桃政查字第1090004174號函（下稱109年7月23日函）、109年11月16日桃政安字第1090006862號函（下稱109年11月16日函）；被告教育局以109年8月6日桃教體字第1090068810號函（下稱109年8月6日函）、109年8月11日桃教政字第1090071698號函（下稱109年8月11日函）、109年12月18日桃教小字第1090115445號函（下稱109年12月18日函）等函，說明陳情案件皆於期限内辦理，查無行政違失或洩密情事，並以原告同一事由一再陳情，依桃園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規定，不予續辦等情。原告等2人不服，先後就前開109年6月8日函、109年7月2日函、109年7月14日函、109年7月23日函、109年8月6日函、109年8月11日函、109年11月16日函、109年12月18日函（下合稱系爭函文）提起訴願，經桃市府、教育部等機關訴願決定均不受理後，即逕行提起本件訴訟。

四、原告主張略以：

  ㈠被告桃市府市長為何要承辦人答辯，已牴觸憲法，應由律師或本地法人才可以訴訟，隨便叫承辦人來訴訟已違法。被告學校違反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28條個人隱私權，已傷害孩子，為何父母親沒有在場，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造成孩子身心傷害，請教育局處罰相關人員。原告依民法第1065條規定是小孩的父親，有權來訴訟，人民團體法也沒有註銷聖母宮功德會。

  ㈡聲明：

  ⒈有關桃市府、市長、教育局國小教育科經辦人、體育保健科經辦人、政風處、法務局局長、訴願會主任委員及學校校長等人、機關送至懲戒法院懲戒。

  ⒉訴願決定及系爭函文均撤銷。

五、被告桃市府、政風處、教育局、學校（下合稱被告機關等）答辯均略以:

  1.原告起訴爭執之前開系爭函文，均僅係被告機關等針對原告陳情事項，所為單純之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不具任何准駁之效力，並不因此對原告發生任何法律上之效果，非屬行政處分，原告對之提起行政訴訟應非合法等語。

  2.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六、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10款規定：「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權，不能依法移送。…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該條款於110年12月8日修正公布之立法理由明文「…三、第1項第1款所謂不能依法移送，係配合法院組織法修正條文增訂第7條之3第1項但書有關法院認其無審判權者，依法另有規定者不必裁定移送，此包含刑罰案件（包括提出刑事告訴、請求追究刑事責任等）或公務員懲戒案件（包括請求彈劾、移送、發動、追究公務員懲戒責任、撤銷司法懲戒處分等），性質上非屬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件。……」是以，有關公務員懲戒案件、刑事案件的爭議，行政法院並無審判權限，且不必裁定移送。(最高行政法院112年抗字第3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又按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3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2個月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此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而言；至「人民對於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雖為行政程序法第168條所明定，惟本條係基於從寬原則，將行政事務皆列入陳情之可能範圍，即人民對於行政事項，於主觀上有不滿、請求或意見時，均可提出陳情。而因行政行為非均為行政處分，是雖屬本條所規範得提出「陳情」之事項，尚非即為行政訴訟法第5條規定之「依法申請」。行政機關所為單純的事實之敘述或理由之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人民即不得對之提起行政爭訟。人民以該非屬行政處分之函文為程序標的提起撤銷訴訟請求撤銷，為不備起訴合法之程序要件，且無從命補正，行政法院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0款規定裁定駁回起訴。

  ㈢經查，前開109年6月8日函、109年7月2日函、109年7月14日函，係因原告杜秀枝、戴連祥等，向被告桃市府、教育局等機關，陳情被告學校處理其女愛心早餐不當情事，經被告桃市府、教育局、學校等調查後，先後函復學校辦理過時未食用愛心早餐之處理方式及教導學童食安觀念過程。其後原告戴連祥復認被告桃市府、教育局、學校等回復及處理程序不當，而再向總統府及被告桃園市政府等機關陳情，經被告桃市府、教育局、政風處調查後，再以分別以109年7月23日函、109年8月6日函、109年8月11日函、109年11月16日函、109年12月18日函等，函復說明陳情案件皆於期限内辦理，查無行政違失或洩密情事，並以原告同一事由一再陳情，依法將不予續辦等情。有前開系爭函文在卷可查（本院卷一第151至154頁、第167頁、第169至170頁、第175至176頁、第161至164頁、第165至166頁、第187頁、第305頁），是系爭函文僅係行政機關就人民陳情事項，所為單純事實之敘述（或事實通知）或理由之說明，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何法律上之效果者，自非行政處分，雖原告等就被告機關等之系爭函文回復內容有所不服，亦因其所陳情或陳情之事項，並非依法申請，依上述規定及說明，其並不得據以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或課予義務訴訟，原告等就非屬行政處分之系爭函文提起行政爭訟，訴願決定為不受理，即無不合，原告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聲請撤銷系爭函文及訴願決定部分顯非合法，且其情形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㈣又我國對於刑事、民事、公務人員懲戒及行政訴訟事件之審判，係各自制定法律就管轄事務及審判程序等事項予以規定，刑事案件之偵查、起訴、裁判、執行等程序及救濟方法均由刑事訴訟法明定，公務人員之懲戒則明定於公務員懲戒法，有關刑事案件、公務員應受懲戒事件之公法上爭議，立法者本諸自由形成之立法裁量權，已制定法律將審判權歸屬於其他審判法院，自不得再依行政訴訟程序尋求救濟，且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之刑事案件或人民請求公務員懲戒案件，性質上非屬行政法院組織法第47條準用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1項規定，應以裁定移送管轄法院之事件，已如前述。本件原告等起訴請求判命將桃市府、市長、教育局國小教育科經辦人、體育保健科經辦人、政風處、法務局局長、訴願會主任委員及學校校長等人、機關送至懲戒法院懲戒部分，無非係就公務員懲戒事宜所提起，主張應將相關公務員移送懲戒，行政法院並無受理權，且不能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款規定裁定駁回。

  ㈤綜上，原告之訴既有前揭不合法，應予駁回，則兩造其餘實體上之主張，本院即毋庸再予審究，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1、10款、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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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林家賢

                                    法  官  蔡鴻仁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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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吳芳靜



